
西藏林芝市人民医院引进人才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西藏林芝市医疗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地为林芝市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经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引进一批急需紧缺人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一、引进专业及名额

此次共引进50名急需紧缺人才，具体要求见《西藏林芝市人民医院急需紧缺专业工作人员引进计划表》。

二、引进条件

引进人才须具备以下条件：

1.非西藏生源、非西藏院校的本科院校毕业生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3. 一般应为医学类专业，已取得相应学制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应届毕业生应于2018年8月31日前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往届毕业生须持有相关资质；
4. 大学本科学历年龄一般应在30周岁以下，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一般应在35周岁以下，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员年龄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5. 热爱西藏，志愿服务西藏，具有吃苦奉献精神；

6. 身体健康，能够适应高原环境；

7.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以及招录职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三、引进待遇

高校毕业生经引进、录用后，享受西藏干部职工同等待遇。

四、实施步骤

（一）报名和资格审查

1、报名。可以通过电话报名或邮件报名。

报名时间：2017年11月24日至12月8日，可将材料发送至邮箱：rmyyzzc@163.com或电话联系0894-5883991。
2、报名所需材料。须提供报名表1份、成绩单1份、身份证复印件1份、相关证书复印件1份、《就业推荐表》1份。

    3、资格初审。由林芝市人民医院进行资格初审。

（二）确定面试人员名单

根据初审情况，由林芝市人民医院联系，了解其基本情况后，确定面试人员名单。

（三）面试

面试合格者列入拟引进人员名单。

（四）政审、体检

凡拟引进人员，须进行政审。拟引进人员须在县级以上医院进行体检。

（五）签定协议书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的要求，为维护国家就业计划的严肃性，保证引进人员的稳定，引进人员须与林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签订就业协议。

（六）确定引进人员

    根据管理权限，拟引进人员名单及基本情况、档案材料上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核同意后，正式确定引进人员名单。未审核通过的，取消引进资格。

（七）进藏工作及工作年限

引进人员在规定时间内自行进藏。引进人员需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毕业证、学位证到林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到，由林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照引进计划派遣到林芝市人民医院工作。

引进人员应当服从安排，在林芝市人民医院工作的年限不得少于8年。

（八）试用期制度

凡引进人员，试用期均为一年。试用期满，本人写出书面总结，由单位进行考核。考核合格的按管理权限，办理转正手续；考核不合格的，由单位上报林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取消引进资格。

五、其他事宜

如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林芝市人民医院工作人员：
联系人：贾雨卉  联系电话：0894--5883991  17789047299

附：西藏林芝市人民医院急需紧缺专业工作人员引进计划表
	序号
	引进岗位
	所需专业
	学历学位
	资格资质
	计划（人）

	1
	医护技岗位
	临床医学
	本科及以上，取得相应学位
	非应届毕业生须持有相关资质
	33

	2
	
	护理学
	本科及以上，取得相应学位
	非应届毕业生须持有相关资质
	5

	3
	
	影像
	本科及以上，取得相应学位
	非应届毕业生须持有相关资质
	5

	4
	
	麻醉
	本科及以上，取得相应学位
	非应届毕业生须持有相关资质
	6

	5
	
	电气工程
	大专及以上
	电子工程、机械电子/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电气及自动化相关专业亦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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